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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碼平台工作者和零散工的  

僱員權益及福利  
 
 
1.  人力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並無特別討論數碼
平台工作者和零散工的僱員權益及福利。然而，事務委員會分

別在 2020 年 3 月 17 日及 11 月 17 日的會議上討論勞工處有關
勞工法例的執法工作和香港的職業安全狀況時，部分委員曾關

注到數碼平台工作者 (尤其是以自僱形式受聘於網上訂餐平台的
送餐員 )的法定權益。這些委員舉例指出，一些嚴重工傷意外涉
及從事食物送遞的數碼平台工作者，並關注到部分有關的公司

或僱主不承認有僱傭關係，以及逃避作出僱員補償的法律責

任。他們籲請政府當局加強針對假自僱的執法工作，並加大力

度提高數碼平台工作者對其僱傭權益的認識。  
 
2.  根據政府當局就議員在 2020 年 10 月 28 日立法會會議
上所提口頭質詢的答覆，數碼平台工作者是否屬於僱員身份，

並非純粹取決於有關職位或合約的名稱，而是視乎所提供服務

的實質情況。若合約雙方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，平台公司必須

負起該等被稱為 "自僱人士 "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法定僱傭權益
的責任，否則可能負上觸犯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 章 )、《僱員補
償條例》 (第 282 章 )、《最低工資條例》 (第 608 章 )及其他勞工
法例下相關權益條款的刑責。為保障合資格僱員的法定權益，

勞工處透過巡查工作地點，監察僱主有否遵從勞工法例，並向

僱員講解其在勞工法例下的保障。如發現任何涉嫌違例的個

案，勞工處會迅速作出調查，並在有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向違例

的僱主提出檢控。議員提出的相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

附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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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6 月 15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數碼平台工作者和零散工的僱員權益及

福利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1 年 6 月 9 日  



立法會三題：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僱員權益及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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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以下是今日（十月二十八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陸頌雄議員的提問和勞
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的答覆：

問題：

　　近年，隨越來越多人透過數碼平台接收訂單，以從事食物送遞及運
輸等按次計酬工作（平台工作者），相關的工傷意外及勞資糾紛個案同時
增加。據悉，平台工作者與平台公司的僱傭關係含糊不清，令人關注他們
的僱員權益及福利（例如有薪假期、最低工資及工傷意外補償）有否受剝
削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

（一）有否統計自二○一八年一月以來，每月透過數碼平台接收訂單，以
從事食物送遞及運輸的平台工作者的人數，並按他們平均每周工時及平均
每月收入列出分項數字；

（二）有否調查平台工作者享有各項僱員權益及福利的情況，以及有關水
平是否低於勞工法例的規定；如有調查，結果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及

（三）會否檢討現行法例，以加強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僱員權益及福利？
答覆：

主席︰

　　在考慮平台工作者是否屬於僱員身分時，並非純粹取決於職位或合約
名稱，而是視乎所提供服務的實質情況。即使根據雙方訂立的合約或協
議，平台工作者被稱為自僱人士，但如果彼此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，平台
公司仍需履行其在有關勞工法例下作為僱主的責任。

　　就議員的提問，經諮詢相關部門後，現答覆如下：

（一）及（二）政府統計處並沒有「從事食物送遞及運輸的平台工作者」
的相關統計數字。政府統計處持續進行一系列的抽樣統計調查，以搜集資
料編製多項社會和經濟統計數據。例如其中的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旨在
搜集有關勞動人口、就業、失業及就業不足的資料，涵蓋全港陸上非住院
人口（不包括公共機構／社團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），當中包括所
有就業人士。但由於樣本統計調查的限制，一般統計調查的結果只能提供
較廣闊行業組別或職業組別的統計數字，個別特定工種，例如從事食物送
遞及運輸的平台工作者的統計資料則未能提供。

（三）如前言所述，在考慮平台工作者是否屬於僱員的身分時，並非單純
取決於其職位或合約名稱，而是視乎所提供服務的實質情況。如果合約雙
方實質上存在僱傭關係，平台公司必須負起該等被稱為「自僱人士」的平
台工作者的法定僱傭權益的責任，否則可能負上觸犯《僱傭條例》、《僱
員補償條例》、《最低工資條例》及其他勞工法例內相關權益條款的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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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。

　　勞工處透過積極的執法行動，致力保障合資格僱員的法定權益。勞工
督察主動巡查各行業的工作場所，查核僱主有否遵從相關勞工法例的規
定，並向僱主和僱員解釋其在僱傭合約和勞工法例下的權益和責任。如發
現任何涉嫌違反勞工法例的個案，勞工處會迅速作出跟進調查，並在有足
夠證據的情況下向違例的僱主提出檢控。僱員如懷疑法定權益受損，亦可
透過勞工處的投訴熱線2815 2200作出舉報，勞工處會依法調查收到的投
訴。

　　另外，任何人士如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與僱主訂立了自僱人士合約，並
打算提出申索，可向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查詢，我們會協助他們
根據相關因素釐清他們與訂立合約的另一方的實質合作關係，亦會為涉及
假自僱糾紛的人士提供調停服務。倘若雙方經調停後仍未能達成協議，有
關個案會應申索人要求被轉介勞資審裁處作出裁決。

　　雖然政府目前沒有計劃擴大《僱傭條例》的適用範圍至涵蓋真正自僱
人士，政府會繼續按社會的轉變和經濟發展的步伐不時檢視勞工法例。 

完

2020年10月28日（星期三）
香港時間14時3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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